
巨鹿县

关于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
反馈意见（序号7）整改验收的公示

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的“市商务局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监管缺失。2024年5月，省商务厅等八部门印发《深入开展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》，要求各市商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印发实施方案，成立专项整治工作机构，牵头开展联合检查和执法工作。督察发现，邢台市商务局仅对该文件进行转发，未成立专项整治工作机构，无专项整治行动相关台账资料，未开展联合检查和执法工作。督察组发现我市3个县（区）发现报废机动车非法拆解问题10余个”问题已完成整改，并通过市级部门验收，拟按程序实施销号。根据《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》《关于做好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验收销号的通知》有关要求，现将该问题整改情况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2025年12月30日至2026年1月9日。
如有异议，请通过电话或电子邮箱形式反馈。

联系电话：0319-2688837（邢台市商务局）

0319-2585221（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）
电子邮箱：jsk2689139@163.com
附件：具体整改情况表

具体整改情况表

	整改任务
	市商务局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监管缺失。2024年5月，省商务厅等八部门印发《深入开展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》，要求各市商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印发实施方案，成立专项整治工作机构，牵头开展联合检查和执法工作。督察发现，邢台市商务局仅对该文件进行转发，未成立专项整治工作机构，无专项整治行动相关台账资料，未开展联合检查和执法工作。督察组发现我市3个县（区）报废机动车非法拆解问题10余个。

	整改实施主体
	中国共产党巨鹿县委员会、巨鹿县人民政府。

	整改目标
	建立健全县商务局牵头、多部门协同的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联合监管机制，全面排查辖区内非法拆解窝点及相关经营单位，彻底整治发现的非法回收拆解问题，消除生态环境安全隐患，确保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（序号7）整改到位。

	整改措施
	 1、制定印发《巨鹿县汽车流通领域专项整治行动方案》《关于开展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，明确整治目标、范围、责任分工及工作要求；

2.建立由县商务局牵头，公安、环保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及各乡镇共同参与的联合监管机制，强化部门协同联动；

3.采取“属地摸排、部门联动、协同整治”模式，聚焦城乡结合部、汽修厂、二手车市场等重点区域，组织开展拉网式排查整顿；4.对排查发现的非法回收拆解行为建立问题台账，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主体，依法依规推进清理整改；5.完善专项整治行动台账资料，规范工作记录和档案管理，确保整治工作可追溯、可核查。

	完成情况
	今年以来，我县累计组织开展4次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拉网式排查整顿，重点覆盖城乡结合部、汽修厂、二手车市场等关键区域，实现辖区内非法拆解窝点及相关延伸经营单位排查全覆盖。排查期间未发现问题。同时，已完善专项整治行动相关台账资料，联合监管机制高效运转，整改工作达到验收销号要求。





